傲慢自大、漠視法治
瞿海源
美國國會伊尼案主席井上健參議員，在讓案聽證會結束時，嚴厲抨評雷根政府，直指其官員傲慢自大而漠視法治。
反觀國內，解嚴前，政府嚴重背離法律之事所在多有。大至曲意飾詞違憲，小至公路局違法經營客運業。警、建、稅、法貪墨犯法更是視法律為無物。終而導致司法乃其他行政機構公權力式微，造成社會政治、及經濟制度扭曲變形。

解嚴後，法治的加强與鞏固更形重要，而各級政府單位仍然對相關法律昏昏噩噩。就以最近幾個有違法嫌疑的事件而言，實令人對官員或主其事者嚴重漠視法治的惡習驚訝萬分。例如，國父紀念館居然違背憲法訂定歧視女性的工作契約，還振振有詞說女性工作人員自願簽約，應屬有效。這些官員在國父紀念館裏說這樣的話，實在愧對　國父。此外，電視公司製作戲劇節目，聘用兒童參加演出，都不會依勞基法向主管機構申請核准，對於演藝工作人員依法所有之權益也有意加以漠視。當然，目前甚至還有些地方政府公然違法傾倒垃圾，污染水源。上級政府却無法似也不忍加以議處。若以法紀蕩然來形容，似乎也不為過。
許多官員，尤其高階層官員，常常喜歡指責民眾缺乏守法精神，却不知不少政府機械漠視法律已經相沿成習，嚴重破壞社會的秩序及公義。

面對如此眾多傲慢無知且輕忽法律的官員，有關當局似應儘速執行加強提升各級官員法律素養的有效方案。對於憲法的基本精神和各具體條文規範的狀況，任何官員都應具有深切而正確的了解。與所掌理之業務有關的法律，尤其和民眾權益有密切關聯的，官員們也都應徹底加以研讀。在基本心態上，更應祛除以往拿法令規章當做敷衍塞責乃至剝奪人民權益的手段，而應積極去通曉法令協助民眾保障權益解決問題。我們亟切盼望，在最近的未來，政府及其他重要機構不再經常落人口實地被指控為違法。

我們需要一個積極進取而眞正以「法」法為傳「統」的政府，我們更需要眾多知法守法而敬業的官員為開創新局而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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